內政部東區老人之家【線上入家】申請表

	案主資料填列

	案主姓名
	
	案主性別
	□男　□女

	戶籍所在地
	
	案主年齡
	

	連絡人（單位團體）資料填列

	轉介單位
	

	連絡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連絡人電話
	
	行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E-mail
	

	與案主關係
	
	傳真
	

	通訊地址
	

	案主情況調查

	能否自理生活
	□能　□不能　□需要他人協助

	有無殘障手冊
	□有　□無
	是否低收入戶
	□是　□否

	案主健康情況調查

	目前良好
	□是　□否
	失智（痴呆）
	□是　□否

	智能不足
	□是　□否
	植勿人
	□是　□否

	患有傳染病
	□是　□否
	患有精神病
	□是　□否

	行動不便
	□是　□否
	全癱、臥床
	□是　□否

	患有心臟病
	□是　□否
	目前住院中
	□是　□否

	插有鼻胃管、導尿管或氣切中
	□是　□否

	其他描述
	

	若案主未符合公費安養收容條件，是否改申請自費安養照顧服務？

	臨托照顧
	□是　□否
	臨托照顧
	□是　□否


· 案主姓名、連絡人姓名、電話請務必填寫，連絡人身分證字號、E-mail方便的話請留下資料，爾後您可利用網際網路連結本家網頁http://www.eteh.gov.tw首頁進入後點選線上申辦的進度查詢，輸入上述資料隨時查詢處理進度，本家系統並會在完成每個階段處理進度時自動通報至您的電子信箱。

· 申請表填完後請傳真至本家社會工作課：傳真專線03-8222762。
· 洽詢專線：03-8233705　E-mail：et152@eteh.gov.tw
內政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辦理收容業務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內授中社字第0960713640號函頒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輔導所屬老人福利機構(以下簡稱機構)執行老人福利法賦予之任務，辦理收容業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收容名額：依機構收容設施量額定之。

三、收容對象及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六十五歲，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安養：生活能自理者。

2.養護：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且無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者。

3.長期照護：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者。

(二)其他情況特殊或遭遇重大災變，依有關法令應予臨時收容者。

(三)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自願負擔費用者，機構得視內部設施情形，提供服務。

四、收容限制：

有下列情事之一，不予收容：

(一)罹患法定傳染病，因收容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者。
(二)第一類至第四類精神疾病者。

五、申請就養手續及所需文件：

（一）公費或部分公費者，由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循行政程序檢具下列表件申請，經調查屬實，並由介送之地方政府與機構訂定契約後，通知老人入住，地方政府並派員陪同老人辦理入住手續：

1.入住申請表
2.低收入戶證明。
3.全戶戶籍謄本。

4.最近三個月內公立或區域級以上醫院體格檢查表，體檢項目至少包含胸部X光檢查、愛滋病(HIV)、梅毒檢查（VDRL）、B型肝炎表面抗原、糞便檢查（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等，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應檢附經醫師已無傳染之虞之診斷證明。

5.其他相關證明，如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重大傷病卡影本等。

 (二)自費進住者，由老人或家屬填列入住申請表及提出最近三個月內公立或區域級以上醫院體格檢查表，體檢項目至少包含胸部X光檢查、愛滋病(HIV)、梅毒檢查（VDRL）、B型肝炎表面抗原、糞便檢查（桿菌性痢疾及阿米巴痢疾）等，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應檢附經醫師已無傳染之虞之診斷證明。

(三)因情勢迫切者，機構得先予收容。

六、機構公費或部分公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安養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一萬元。

(二)養護或長期照護者，每人每月新臺幣一萬八千六百元。

前項費用由機構及原介送之地方政府各負擔二分之ㄧ，並依契約按期繳交。

部分公費者，由地方政府按核定之身心障礙者托育補助費及養護補助費標準負擔，依契約按期繳交。

自費老人之收費基準，由機構依其提供之設施或服務訂定之，並報送本部備查後於契約中定之。

收費基準每逾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累計超過上次調整年度百分之十以上時，按收費基準調整百分之五，調整金額以新臺幣百元為單位，尾數四捨五入，並於次年實施。

七﹑安養、養護或長期照護費用之繳納及退費依雙方訂定之契約辦理。

八﹑機構所收安養、養護或長期照護費用，應繳交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九﹑經審核符合機構就養條件者，其進住程序如下：

(一)公費：由介送之地方政府與機構訂立契約書後，由機構發函通知進住；進住時應繳交全民健康保險遷出證明，通知收受人應於接到通知三十日內進住，逾期視為放棄。

(二)部分公費：由介送之地方政府與機構訂立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契約書後，由機構發函通知，並由老人、其親屬或法定代理人與機構訂定契約，經辦理公證手續後，於三十日內辦理進住，逾期視為放棄。

(三)自費：由老人、其親屬或法定代理人與機構訂定契約，並經當地地方法院辦理公證手續後，於三十日內辦理進住，逾期視為放棄。

十、公費或部分公費就養老人所需食、衣、住、醫療保健及死亡葬埋等各項費用，依預算規定程序辦理。

十一﹑機構應視院民身體狀況，對收容之院民提供下列服務：

(一)生活服務：膳食、居住環境整理、個人身體照顧、聯繫親友、被服洗滌等日常生活事項或其他福利服務。

(二)休閒服務：

1.書報、雜誌、電視、音樂等。
2.慶生會、文康活動。
3.戶外活動。
4.其他有益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

(三)專業服務：社工輔導或相關社會福利諮詢、護理服務、醫療支援服務、營養諮詢、老人衛教及醫療保健之指導。

十二、入住機構之老人應遵守內政部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規定。如不遵守且經屢勸不改者，得終止契約或由原介送之地方政府協助辦理轉介安置

十三﹑入住機構之老人有下列情事之一，應即終止契約：

(一) 因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徒刑者。
(二) 發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收容者。
(三) 自願退養者。
(四) 違反機構有關規定情節重大或影響其他老人安全及安寧者。
(五) 收容原因業已消失或身體狀況不符收容規定者。
(六) 未繳交費用達三個月者。

老人因前項終止契約而離開機構時，應由機構通知家屬、緊急聯絡人接回，或通知原介送之地方政府，原介送之地方政府應協助辦理戶籍遷出事宜，並派員或委託當地社會福利機構、民間團體接回。

十四、喪葬處理：

公費或部分公費老人死亡時，應由機構會同其親屬或緊急聯絡人依相關規定辦理喪葬事宜，並通知原介送之地方政府。但意外死亡者，機構應報警轉請檢察官辦理相驗手續。

自費老人死亡時，依雙方訂定之契約辦理。
